
10月29日，云南省文山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加
强文山市区犬类管理的通告”，被网友称为“史上
最严遛狗规定”。对于这个通告，不少网友认为很
合理，希望全省甚至全国都能普及。但其中一条规
定，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那便是“7:00-22:00禁止
遛犬”。（11月5日《春城晚报》）

“7:00-22:00禁止遛犬”，这样的规定确实够严
的，称之为“史上最严遛狗规定”并不为过。因为按
照这条规定，意味着狗主人要想遛狗，不是起早遛

狗，就是熬夜遛狗。
站在不养狗的居民立场上，当然支持“限时遛

狗”规定。只要“限时遛狗”规定严格执行到位，那
么不养狗的市民遇到狗主人遛狗的概率自然大大
降低，就能够有效避免因遛狗而引起的各种不必
要冲突。所以，全国有不少城市出台了类似规定。

但站在狗主人的立场，必须说，“限时遛狗”规
定有点矫枉过正，太过严苛。众所周知，狗不是夜
行性动物。以法律形式规定白天禁止遛狗，狗主人
只能在清早、夜间遛狗。这实质上是要把狗逼成夜
行性动物，这不符合狗的习性，也不符合人通过遛
狗顺便健身的需求。

而且，“限时遛狗”规定是不是能解决遛狗纠
纷，关键还是要看规定能否落实到位。如果无人执
法管理，仍会有很多狗主人选择在白天遛狗，那么

就一切枉然。当然，只要“限时遛狗”规定能够严格
落实到位，人们基本能够免于狗患。但目前来看，

“7:00-22:00禁止遛犬”的规定落实难度较大，恐怕
很多养狗人会不断和养狗规定捉迷藏。与此同时，
通告对违法遛狗行为并没有确定严格的处罚措
施，执法队伍和执法时间也很难保证，这样的规定
最后将不得不沦为一纸空文，出台过类似规定的
城市仍然存在狗患问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不养狗的居民与养狗者和狗能否和
谐共处，关键不在于“限时遛狗”，而在于能否严格
规范好狗主人的遛狗行为，避免不文明遛狗现象。
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降低不养狗居民对遛
狗的不满，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首先，应该细化遛狗行为的法规，明确公安机
关的监管职责，保障执法队伍和执法时间，让遛狗

行为规范化，执法上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切实提
高不文明遛狗行为的违法成本。只要存在不文明
遛狗行为，就必须对狗主人予以严惩，给予高额经
济处罚；发生咬人事件，还应追究狗主人的刑事责
任，而不是止于民事赔偿。再者，明确小区物业对
不文明遛狗行为的线索提供、举报等职责，让小区
物业参与到规范遛狗行为的管理中来，毕竟，小区
物业是距离狗主人最近的。同时，有奖鼓励居民举
报不文明遛狗行为。

总之，犬只管理当求取居民需求最大公约数。
养狗要文明，要遵纪守法，不能损害不养狗人的合
法权益，这是底线，不能逾越。但与此同时，应当尊
重狗主人的养狗权利，要顾及到狗的生活习性，不
能出台违反自然规律的规定，不能把规范养狗行
为间接变成剥夺人们养狗的权力。

近日，马蜂窝旅游网部分评论信息存在虚假
内容引起广泛关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订
餐、购物、订酒店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而这种
交易形式一般都伴随着评价机制，买卖双方可以
互相评价，好评各方乐见，可一旦买家给出差评，
交易大多以不愉快收场，甚至大打出手。（11月5日

《法制日报》）
当前，消费者对网购商品和服务质量不满意，

如果给了商家差评，商家要么将差评信息予以“屏
蔽”，要么对消费者进行骚扰、恐吓。出现这种情况，
个体维权显得势单力薄，相反，由行政机关和有关
组织代表消费者个体“出头”，形成维权合力，其效
果将会事半功倍。因此，维护消费者网购权益，需
要公益诉讼“撑腰”。为此，市场监管部门和消协组
织应用足用强法律赋予的公益诉讼权，构建独立
的消费者网购权益仲裁机制，设立专门的网购仲
裁规则，明确网购纠纷仲裁处理办法。

对网购“给差评被恐吓”，则须完善监管体系，
给消费者“壮胆”。要加强与完善行政监管体系建
设，预防监管失灵；建立消费者友好型的行业自律
体系，健全消费者自力保护体系及媒体监督体系；
鼓励媒体根据客观公正原则，对消费侵权行为开
展舆论监督。

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近日定稿，从今
年11月1日开始实施。教育部4日下发通知，要求今
年11月1日后交付使用的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
动场地必须执行新国标。（11月5日《北京青年报》）

在各地频现“毒跑道”损害学生健康的背景
下，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校园塑胶跑道的强制性
新国标终于开始实施了。新国标从“国家推荐标
准”变为“国家强制标准”，对校园塑胶跑道建设中
可能产生的18种有害物质的限定作出了规定，像
甲醛不得高于0 . 4毫克/立方米，二硫化碳不得高

于7毫克/立方米，苯不得高于0 . 1毫克/立方米，等
等。这个新国标的出台，很有针对性。

当然，出台强制性新国标相对容易，要真正落
实下去并彻底赶走“毒跑道”则比较困难。在施工
前后及过程中，能否严把材质关、施工关和验收
关，是防止“毒跑道”进入校园的重中之重。此外，
对“毒跑道”不强化问责，也难以让人放心。因此，
赶走“毒跑道”仅有一纸新国标还不够，有关部门
还应尽快出台和新国标配套的建设管理细则。

（文/何勇海 漫画/张建辉）

针对“10·28”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11
月4日，西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安全防范举措。其中包括，设立
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市民对于干扰公交车正常
行驶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并对勇于制止干扰
公交车正常行驶违法行为的公民予以奖励。公
交分局将按照信息的重要性，最高奖励5000
元。（11月5日《西安晚报》）

在“10·28”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发生之
后，尤其是“司乘争执互殴”的事故原因真相
曝光后，有效预防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成为人
们热议的焦点。不断强化对各种“干扰公交车
正常行驶违法行为”，如“辱骂、殴打驾驶
员”的打击惩治力度，无疑已成为大家的普遍
社共识，同时实际上也正成为全国各地公安机
关不约而同的具体行动。比如，针对近日在北
京、江苏镇江连续发生的两起乘客“大闹公
交”事件，当地警方便均以“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当事乘客采取了刑拘措
施。

除了上述“严惩”的动作之外，要想有效
防范各种干扰公交安全行为的发生，此次西安
公安部门提出的“举报奖励机制”也是非常关
键的。通过举报奖励机制，不仅有利于为实施

“严惩”提供各种线索、证据，而且这种奖励
鼓励做法本身也有助于将诸如“辱骂、殴打驾
驶员”这样的严重干扰妨碍公交安全的行为，
及时消弭在“萌芽”状态。很明显，在此前的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中，如果那位错过站点的
女乘客与公交司机的争执，在一开始就能得到
其他乘客的及时制止化解，“公交坠江”悲剧
或许就可以避免。

有鉴于此，对于上述“举报奖励机制”，
笔者以为，不应仅为西安警方独有，而理应作
为一种有效预防各种干扰公交安全行为的“标
配”向全国推广。

要认识到，除了维护公交安全，无论是
从更宏观的法律，还是道德层面，“勇于制
止干扰公交车正常行驶违法行为”是非常值
得鼓励和奖励的，它既是一种受法律保护
“正当防卫”行为，也是一种道德崇尚的
“见义勇为”行为。因此，鼓励和奖励这种
行为，不仅有利于更好保障公交安全，有效
避免类似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这样的悲剧重
演，而且在更广阔的社会治理层面，也有助
于更好地推动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实现
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
彰”。

工信部近日印发《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
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各相关互
联网企业全面清理“呼死你”“网络改号”“短信轰炸
机”等骚扰软件，加强骚扰电话风险提示能力。（11
月6日央广新闻）

有调查结果显示，公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深
受广告推销电话困扰，95 .7%的受访者认为，广告推
销电话对他们而言已成为“骚扰电话”，骚扰电话
不仅严重扰民，就连110报警中心热线、120生命救
援热线都遭到这些广告推销电话的骚扰。不仅如
此，不少人还身受更严重的侵害，被骗钱骗物等。

骚扰电话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没有严厉的
打击力度，自然无法消停。打击骚扰电话，当务之
急需要完善法律制度。要加强责任追究，让电信运
营商为自己的慢作为、作为不力甚至根本不作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通过严处重罚，确立电信运营商
等经营者在治理骚扰电话方面的第一主体责任意
识。全面加强通信资源管理，完善骚扰电话的发
现、举报、处置流程，包括信息发布平台、电商平台、
应用软件分发平台和社交平台，清理“呼死你”“网
络改号”“短信轰炸机”等软件的销售推广信息。加
强技术手段建设，企业要按照“谁接入谁负责”的
原则，严格语音线路和用户资质审查，规范资源使
用。建立动态查处清理机制，加大对地产、金融、教
育培训等市场主体广告行为的监管，对存在严重
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实施联合惩戒。

■ 漫 画

观点 5

犬只管理当寻取居民需求最大公约数
□ 张立美

制止干扰公交行驶行为

理应成为制度“标配”
□ 张贵峰

治理骚扰电话

要在治本上下功夫
□ 潘铎印

给差评被恐吓

须靠监管壮胆
□ 张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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